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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彩礼作为一种民俗习惯根植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如今彩礼返还纠纷不断，各地区更是推出各项移风易

俗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彩礼纠纷一直是困扰裁判法官的问题，通过检索司法案例，彩礼范围不明确、

返还比例不一以及返还责任主体举证难度高等难点长期存在，新实施的《彩礼纠纷规定》也并未彻底解

决这些问题。法律需要对彩礼返还规则进一步完善，通过明确返还范围、精确彩礼返还比例、适当降低

责任主体举证难度，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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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folk custom, bride price is rooted in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Nowadays, bride price return 
disputes continue, and various regions have introduced various regulations on changing customs 
and customs. In judicial practice, bride price disputes have always been a problem that troubles 
judges. Through searching judicial cases, it is found that the scope of bride price is unclear, the pro-
portion of returns is different, and the main body responsible for returns is difficult to pro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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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ly implemented Regulations on Bride Price Disputes have not completely solved these problems. 
The law need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rules for the return of betrothal gifts and provide a clear basis 
for judicial practice by clarifying the scope of return, the precise proportion of betrothal gifts, and 
appropriately reducing the difficulty of proving evidence for responsible subjects. 

 
Keywords 
Bride Price Return, Scope of Return, Return Ratio, Difficulty of Proof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问题的提出 

“彩礼”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民间风俗习惯，最早记载于《礼记》中，称为“纳征”，其作为延续

千年的风俗习惯，目的是想用一种被人普遍接受的“礼制”来确定婚姻关系[1]，同时也作为男方迎娶女

方所给付的一定生活补偿。“彩礼”作为一种风俗习惯，其在古代具有特定的缔结婚姻的目的，男方向

女方下聘，意味着婚姻关系的确立，对双方都有约束力。但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在“快餐式”的恋

爱下，彩礼给付的多少成为女方评判男方诚意以及证明自己价值的标准，如若彩礼不符合心意，则会取

消婚约，那么在达不到结婚目的时，彩礼的返还便成为一项棘手的问题。 
关于彩礼返还的纠纷不在少数，通过裁判文书网检索案例，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关于彩礼返还纠

纷的一共有 13,550 篇文书，2021 年有 1418 篇，2022 年有 935 篇，2023 年有 310 篇。普遍存在法官自由

裁量权过大、“同案不同判”等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对彩礼的规定少之又少，《民法典》有关彩礼

的规定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婚姻家庭篇解释一》规定了返还彩礼的三种情形：双方未办理结

婚登记；办理结婚登记但未共同生活；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困难。2024 年 2 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彩礼纠纷规定》)虽然有了进一步的规定，

但是仍然难以为司法实践中彩礼返还纠纷提供明确统一的标准。现行的彩礼返还规则由于忽视了彩礼的

文化意义而导致与历史传统和民间习俗脱节[2]，本文尝试通过聚焦彩礼返还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结合新实施的《彩礼纠纷规定》分析彩礼返还规则未能解决的问题，探究相对应的解决措施，以期对彩

礼返还纠纷起到定分止争的作用，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2. 彩礼返还纠纷司法实践的现实困境 

彩礼返还问题可以分别从两方面分析，在规范层面，在《彩礼纠纷规定》施行之前，我国《民法典》

规定了“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彩礼作为“财物”可以被周延的概念，也应当禁止借婚姻目的索取；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

(一)》)第５条规定了返还彩礼的三种情形，此三种情形则是以结婚、离婚作为区分的标准，而且此条暗

含了“无过错彩礼返还规则”，可能会伤害到女方的利益[3]。从实践层面上来说，以“彩礼返还”作为

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检索到 13,550 篇文书，自《民法典》2021 年 1 月 1 日实施以来，2021 年的法律文书

共 1418 篇，2022 年共有 935 篇，截至人民法院案例库之前的 2023 年共有 310 篇，可见，司法实践中彩

礼返还纠纷问题虽每年呈逐步递减的趋势，但是纠纷数量以及争议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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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彩礼返还范围尚不明确 
彩礼作为极具地方特色的风俗习惯，各个地区除了基础“礼金”，还需要“三金”、“五金”、“改

口费”、“见面礼”、“下车费”以及办酒席的费用等，该给付是否为彩礼，实践中存在迥然不同的判决

[4]。在检索案例的过程中，发现法官对于彩礼返还的范围有着不明确的标准。(2022)甘 0825 民初 2658 号

判决书显示，甘肃省庄浪县人民法院对于 68,000 万元的彩礼数额予以认定，但是对于原告请求的烟、酒

款、见面礼以及订亲礼等 9120 元不予认定；(2023)豫 1481 民初 89 号判决书中认为下车礼 7000 元是按

照当地风俗习惯给付的，属于应当返还的范围，但是因证据不足，返还端酒费、改口费的请求不予支持。

综合案例得出，类似“见面礼”、“下车礼”、“改口费”等按照婚姻习俗给付的费用，在司法实践中并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如若这些费用没有超过一定的数额或者没有充分的证据，法官则不予支持返还。 
2024 年 2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彩礼纠纷规定》第 3 条进一步细化了彩礼范围。但是该条款仍然存在

问题：《彩礼纠纷规定》采取反向列举的方式规定了不属于彩礼的内容，但是并不能借此判断前文提到

的“三金”、“五金”、“下车礼”、“见面礼”、“改口费”等是否属于彩礼。如(2024)皖 0302 民初

1673 号判决书中：法院对于改口费、上下车费、腰带费不予认定为彩礼范围；(2024)赣 0802 民初 1825 号

判决书中：法院查明定亲彩礼和改口费 30,000 余元，法院判决返还 30,000 元。此外，《彩礼纠纷规定》

第 3 条第 2 款将“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排除在彩礼范围之外，在实践中容易模糊彩礼的本质特征[5]。
实践中存在男方以结婚为目的给付女方实际价值并不高的传家宝或其他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情形，

虽然特定物的价值不高，但是仍然寄托着给付方对婚姻的期盼和祝福，依据该条款传家宝反而会被认定

不属于彩礼，这显然不符合社会一般人的判断。 
(二) 彩礼返还比例无明确标准 
《婚姻家庭篇解释一》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应当返还彩礼，其背后

的含义应当是返还全部彩礼款项，但是司法实践中并未支持彩礼全部返还。如(2022)湘 1202 民初 6392 号

判决书显示，原告虽然向被告给付了彩礼，但是未办理结婚登记，在确定恋爱关系时便举行了订婚仪式，

在长达两年中经常来往，偶尔同居，法院判决应当退回部分彩礼而非全部。另外，在司法实践中彩礼返

还比例仍需要法官综合案件情况予以确定，缺少明确的标准。(2022)甘 0702 民初 9498 号判决书中显示，

双方结婚并共同生活 11 个月，法官确定彩礼的返还比例为 60%；(2022)赣 1104 民初 2594 号判决书中显

示，当事人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共同生活 15 个月，法官判决返还彩礼的 50%。对比分析两份判决书

可以得出，前者(已办理结婚登记)要比后者(未办理结婚登记)彩礼返还比例高；但是按照同居时间长短考

虑，后者返还比例低、符合社会一般人的认知。由此可见，实践中彩礼返还比例缺少一个可参考的标准。 
《彩礼纠纷规定》第五条和第六条分别规定了双方在已经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的情况下，离婚

时一方请求返还彩礼比例的因素，以及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的情况下一方请求返还彩礼比

例的因素，但是并未确定比例区间，以至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如(2024)皖 1621 民初

3217 号判决书，原告与被告邱某 1 未办理结婚登记，法院根据原告与被告邱某 1 共同生活六个月二十天

以及嫁妆等因素，酌情确定被告按 60%返还原告彩礼款 120,000 元(彩礼款为 200,000 元)；(2024)吉 0702
民初 1750 号判决书，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时间、丛某两次流产以及韩某对解除婚约存在过错等事

实，结合当地习俗，酌情确定丛某返还彩礼金额的 75%即 111,150 元。对比两个案例，确定的返还比例明

显不符合一般人的认知。此外，通过检索案例发现，悔婚没有作为彩礼返还比例确定的因素之一，不利

于指引婚恋当事人恪守承诺、维护婚姻。 
(三) 实务界对彩礼返还责任主体举证难度高 
(2022)晋 0426 民初 96 号判决书中，对于二原告与二被告是否适格，法官认为给付彩礼问题并不是单

纯的男女双方的事情，更多的涉及两个家庭之间的往来，对于彩礼的给付人以及接收人应当做广义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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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给付人而言，可以是当事人本人所为的给付，也可以是当事人亲属所为的给付，同理作为接受方，既

可以是当事人本人也可以是当事人亲属，因此，二原告和二被告是返还彩礼诉讼的当事人。(2022)皖 1502
民初 2886 号裁判文书中显示，法官对被告父母承担返还责任不予支持，从该裁判结果可以分析出，父母

双方是否能够成为返还责任主体取决于事实上有无收受对方给付的彩礼款，与(2022)晋 0426 民初 96 号

判决书的裁判并不相同，后者是将彩礼的给付方以及接受方做扩大解释，将父母直接归为给付方或接收

方，前者则是将当事人本人作为彩礼的给付方或者接收方，父母承担返还责任的依据则是有证据证明其

事实上收受了彩礼款。通过检索《彩礼纠纷规定》实施之前的案例，可以发现长期司法实践中彩礼返还

主体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家庭各方能否作为责任主体存在不同的裁判结果。 
彩礼是依据当地风俗习惯给付的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财产，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统一，东

部地区的彩礼给付可能常通过手机支付、银行卡转账等方式，而像农村等不发达地区可能通过现金交付

的方式，不会留下任何转账记录或凭证，因此原告方通常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是否向被告给付了彩礼

或者给付了多少彩礼。司法实践中，类似酒席钱、见面礼、改口费等费用，法官通常以原告没有充分的

证据而不予支持。就返还责任主体而言，有些法官的裁判依据是原告能够证明被告父母实际收受了彩礼，

但是家庭作为一个经济整体，证明彩礼的实际收益主体是非常困难的[6]。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举证方的举证程度如何是应当探讨的重要话题。 
在《彩礼纠纷规定》实施前，彩礼返还责任主体不明确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缺少法律依据，另一方

面在于举证难度高。《彩礼纠纷规定》实施之后，虽然在第四条明确了父母可以作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

告，解决了返还责任主体不明确的问题，但是实践中仍然存在彩礼返还责任主体举证难度高的问题。女

方父母能否成为适格被告取决于原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实际收受彩礼或者使用了彩礼，还是应当基于

家庭的概念，不需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女方父母实际接受或使用彩礼，这在司法实践中有不统一的裁判

标准，不能够简单将男女双方作为诉讼当事人，而忽略了其他诉讼当事人[7]，但是也要考虑主张彩礼返

还一方的举证责任难度问题，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因为没有充足的证据，导致女方父母不能够成为

适格被告。 

3. 彩礼返还规则的完善建议 

(一) 明确彩礼返还的范围 
根据不同地区的习俗，彩礼表现形式不一，并且各地区规定最高限额彩礼也大不相同，如河南省濮

阳市出台《濮阳市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实施意见》明确规定了彩礼、礼金、酒宴等的最高限额，

农村婚嫁彩礼不得高于 60,000 元，城区婚嫁彩礼不得高于 50,000 元，村社党员干部本人及子女婚嫁彩礼

不得高于 30,000 元，公职人员本人及子女婚嫁彩礼不得高于 20,000 元，婚宴不得超过 15 桌，农村每桌

不得超过 340 元(含烟酒)、城区不得超过 680 元(含烟酒)，又如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发布的《婚俗改革试

点工作方案》，农村社区婚嫁彩礼不得高于 80,000 元，城市社区群众婚嫁彩礼不得高于 60,000 元，党员

干部及公职人员婚嫁彩礼不得高于 50,000 元，婚宴不得超过 10 桌，农村每桌不得超过 572 元(含烟酒)，
城区每桌不超过 800 元(含烟酒)。在司法裁判案例中，可见给付的彩礼款有高达十几万的，远远超出了地

区规定的最高额度。彩礼返还的范围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1、给付目的。给付彩礼的目的是缔结婚姻，那么作为举办婚礼附随产生的费用也应当纳入彩礼的范

围，例如“改口费”、“下车费”、“腰带费”、“装柜费”、“离娘费”等具有浓厚地方习俗的费用，

其本身的含义就是为了缔结婚姻，而且，有些地方的“改口费”、“下车费”已高达数万元。因此，应适

当扩大彩礼返还的范围，有利于做出更令人信服的判决。此外，如“改口费”等双方都给付的费用，可以

返还数额中予以扣除后再返还。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12471


李文静，张隆吉 
 

 

DOI: 10.12677/ds.2024.1012471 34 争议解决 
 

2、给付数额。各地虽然已经规定了“最高额彩礼的限制”，但是在实践中，彩礼的数额仍然不断提

高，甚至一些“见面礼”、“下跪钱”都已将近万元，但是司法判决中，却以“这类款项数额不大”为理

由不予支持。《彩礼纠纷规定》中第三条第二款以“价值不大”界定不属于彩礼的范围，但是没有明确

“价值不大”的判断标准，例如前文中提到的传家宝作为彩礼的情形，一方面传家宝符合《彩礼纠纷规

定》第三条第一款彩礼的范围，但是因为价值不大被第二款排除在彩礼之外，使得司法实践中仍然对于

判断彩礼的范围存在困难。因此，应当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在充分考量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习俗等前

提下，进一步明确“价值不大”的判断标准。 
(二) 精确彩礼返还的比例 
在彩礼返还比例方面，司法实践中由于缺少具体的标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增大[8]。《彩礼纠纷规

定》实施后，虽明确了彩礼返还比例的考虑因素，但仍然无法形成统一的指引。《婚姻家庭篇解释(一)》
第 5 条的文义赋予了“登记结婚”的决定性地位，并未考虑到“未办理结婚登记但确实共同生活”的情

形；并且也未考虑到一方有过错的情形，一方基于对婚约的信赖，投入了一定的成本，但可能因一方的

过错，造成身体或精神上的损害[9]。因此，应当将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因素、双方过错因素作为评价彩

礼返还比例的因素[10]。检索大量司法案例后，可以尝试明确彩礼返还的比例区间。在未办理结婚登记的

情况下，根据“同居减损”的原则，同居时间不超过 3 个月的，可以考虑返还比例为 85%~100%；如果

同居时间超过 3 个月未超过 1 年的，可以考虑返还比例为 60%~85%；如果超过 1 年以上可以考虑返还比

例为35%~60%。如果请求返还彩礼的一方有过错或者女方怀孕流产的，可以在相应区间酌情降低5%~15%；

如果是被要求返还彩礼一方的过错，可以在相应区间酌情增加 5%~15%。如果在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同居

时间过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情况下，同居时间不超过 3 个月的，可以考虑返还比例为 60%~80%；同居时

间超过 3 个月未超过 1 年的，可以考虑返还比例为 40%~60%。如果请求返还彩礼的一方有过错的或者女

方有孕育情况的，可以在相应区间酌情降低 10%~20%或者不予返还；如果是被要求返还彩礼一方存在过

错的，可以在相应区间酌情增加 10%~20%。如此可以更公平更合理地保护男女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平衡各方利益。 
(三) 适当降低责任主体的举证难度 
一般情况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告需要证明彩礼款等的数额以及支付的对象，但是因

为彩礼等款项支付方式的不同，导致原告很难完成举证责任，司法实践中也因为原告证明力不足不予支

持返还。因此证明责任应做出调整，适当降低责任主体的举证难度。原告只需要达到“高度盖然性”的

标准，能够基本倾向于证明给付了彩礼款及其数额即可。并且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见面礼”、“酒

席款”以及“改口费”等费用，在提供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能够证明已给付彩礼及其数额的基本证据

后，便可综合案情判断责任主体已完成举证。 

4. 结语 

正如最高法呼吁的：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彩礼最初承载的是人们对美好婚姻的期

望，是一种礼节，现代社会对彩礼的态度愈发苛刻，更多的人想要通过彩礼证明自己的价值，各个地区

更是推出移风易俗的规定来抵制高价彩礼，使彩礼的本质回归最初的寓意。在彩礼纠纷问题频出的时代，

如何完善彩礼返还制度是我们应当持续考虑的事情，明确彩礼返还的范围、精确彩礼的返还比例、适当

降低责任主体的举证难度，以期找到更好的解决方式达到定分止争的目的，引导社会营造良好的彩礼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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